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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标准范围。

本文件规定了科技创新（研发）平台综合评价的范围、总体框架、评价指标、

评分规则与成熟度等级划分。

本文件适用于开展科技创新建设与管理工作的组织，用于对其科技创新（研

发）管理平台、科技创新开发平台开展能力评价与建设指导，也可供其他相关行

业及组织参考使用，亦可作为第三方权威评估机构评定科技创新（研发）平台成

熟度的依据。

2、 工作简况。

本项目计划名称为“科技创新（研发）平台综合评价方法”。由中国互联网

协会归口。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研制。

本文件起草单位包括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

有限公司、中移数智科技有限公司、中移九天人工智能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、

中国移动云能力中心、中国移动研究院、卓望信息技术（北京）有限公司、中国

信息通信研究院；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于书丹、尚晶、王晓征、钱岭、谭振龙、袁庆彬、齐骥、

邵哲、邓晓荣、陈建宏、高杰、车志远、郭莉、赵启恒、宛海涛、王青、闫伟、

李彦成、李岳梦、赵海洋、周一凡、崔桐、李记铭、李殿军、王景尧、吴荻；

起草组于2026年3月召开线下讨论会，汇报讨论标准的研制情况。会上各企

业根据产品的共同需求及差异性进行讨论，对标准中的相关内容提出合理建议，

最终形成符合在线文档行业要求的标准文件。

本文件于2026年4月在中国互联网协会通过立项申请。

3、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：

编制原则：



 标准性要求：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和成熟案例，结合我国实际

情况，力求该标准的可执行性和规范性更强；

 实用性要求：覆盖科技创新管理、科技创新研发全过程，聚焦功能、性

能、开放性、智能、交互性、可靠性、安全性、易维护性八大维度，贴

合企业科技创新（研发）平台实际业务应用场景；

 可行性要求：结合当前主流技术栈和企业技术储备现状，制定分层级、

可落地的技术要求；

 有效性要求：考虑技术的发展与扩充需求，全面考虑标准架构和兼容性，

满足未来标准发展与扩充需求。

4、 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。

本标准围绕科技创新（研发）平台全流程评价展开，起草组通过对各参与方

及多家企业科技创新（研发）平台建设现状、评估方法与实践经验，对八大评价

维度、权重设置、成熟度分级进行多轮验证，并与各参与方在方法框架的科学性、

完整性和可操作性进行充分讨论，得到了符合行业要求的通用技术文档，最终形

成的标准文件。标准内容符合科技创新（研发）平台管理、开发、运维、安全、

智能化等实际需求，可支撑平台自评、第三方评估与建设改进。

5、 标准在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：重大分歧意见的处

理经过和依据：有无重要技术问题需要说明。

标准起草过程中，针对权重设置、成熟度边界、智能化指标定义等问题开展

专项讨论，结合行业实践优化指标口径与评分区间，统一评价口径。

无重大分歧意见，无需要特别说明的重要技术问题。

6、 与国外标准的关系：包括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

度，与国外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差异（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）：



本标准无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标准。

7、 修订标准时，说明与标准前一版本的重大技术变化，并列出所

涉及的新、旧版本的有关章条（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）：废止/

代替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：

本标准为第一版制定标准。

8、 说明标准与其他标准或文件的关系（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），

特别是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：

本标准与其他标准或文件无关系。

9、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：

建议本文件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实施。

10、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

过渡办法等内容）：标准发布后，对国内外业界可能产生的影响。

本标准的发布与实施可协调产业共识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，形成科技创新（研

发）平台统一要求和考量，从而为该领域的未来能力发展和普及奠定技术保障。

11、 标准是否涉及知识产权的情况说明；如标准中含有自主知识产

权，说明产品研发程度、产业化基础及进程。

本文件不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。

12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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